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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建立健全政府公示地价体系，加强土地市场管理，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决策依据，根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度政府公示地价制定更新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3〕100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公示地价制定更新工作的通知》(2024年9月4日)等文件精神及鹰潭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部署，余江区需开展乡镇(街道)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
二、技术要求
以《农村集体土地定级与估价技术指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估价技术规范》为技术依据，在统一的基准地价内涵前提下，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在土地综合定级的基础上，测算确定均质地域区片(段)价格及分类基准地价，并建立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1. 按照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分等定级规程要求，完成余江区各乡镇(街道)集体建设用地综合定级工作。
2. 按照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估价技术指南的要求，根据土地定级结果完成余江区各乡镇(街道)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基准地价及其修正体系。
3. 形成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工作报告、技术报告等文字文本成果，各类用地基准地价级别图等图件成果。
三、工作依据
开展评估工作需严格遵循以下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相关文件要求，确保技术流程合规、成果准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 《农村集体土地定级与估价技术指南》T/CREVA1201—2021；
3.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
4. 江西省、鹰潭市及余江区关于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基准地价评估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划资料；
5. 余江区集体建设用地权属登记、交易案例、土地利用现状等相关基础资料；
6.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采购方要求。
四、评估原则
严格遵循目标导向、权益保护、差异化、合法、公平、公正、公开、替代、预期收益等原则，充分考虑余江区农村产业发展、生态宜居等需求，尊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现区域差异和集体建设用地特色化、多元化利用特征，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合理、符合实际。
五、工作成果
1. 各乡镇(街道)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报告(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2. 各乡镇(街道)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图件及文本；
3. 各乡镇(街道)集体建设用地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

